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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0年度至2022年度階段性逐步依序實施的新學習指導要領，日本文
部科學省（教育科學部）諮詢機構「中央教育審議會」於2016年8月1日發
布審議歸結案。 

概論 

     日本政府相關部門為因應全球化及人工智能(AI)之快速發展，並為促使
傳統文化融入學校教育、並培育出學生開創未來的資質及能力，因此在研
擬教育指導方針時，除了一直以來所考慮「學習什麼」為中心的內容，亦
增加「如何學習」、「學習能力」等觀點進行改善，期望建構出一套更為
完整的學童「學習地圖」。 
    學校可以透過教育培育出學童資質及能力，主要可歸納成以下三項： 

一、 「生活」的知識與技能； 
二、 在未知狀況下處理事情的思考力、判斷力及表達力； 
三、 將所學活用於人生或社會中的能力及態度。而實現「學習」本

質最為重視的「具主體性及對話性的深度學習」，在此須導入
「互動學習」的視點。 

    在具體改善方向可分為以下三項部分： 
一、 釐清應習得的資質及能力，改善教育目標及內容，重視培育資

質及能力時的學習過程及成果評鑑； 
二、 可發揮跨越科目界線培養資質及能力之教育課程的「課程管

理」; 
三、 各學習階段各自的改善方向。 

各階段改善方向 

一、 幼兒教育 

明確5歲幼兒就讀國小前期望培養之資質及能力為（1）知識、技
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的基礎；（2）面對學習的能
力；（3）性格等三項目。 

二、 國小 

培養基礎學力對外語教育而言十分重要。以日本高中畢業階段
之英語能力為目標，規劃國小、國中、高中一貫的目標及指
標，予以確實培育。 

培養基礎學力對外語教育而言十分重要。以日本高中畢業階段
之英語能力為目標，規劃國小、國中、高中一貫的目標及指
標，確實培育。自高年級時導入涵蓋全領域的外國語教育。目
前高年級的外國語活動為35節課，若將聽、說、讀、寫的內容
也融入課程，1年需70節課。 

三、 國中 



 

國中在課程及上課時數方面並無太大更動。社團活動亦遵循現
行的學習指導要領中「學生自主性自發性的活動」之定位。 

四、 高中 

(一)國語科 
規劃培養現實社會生活言語活動所需能力與培養理解及傳承
我國傳統文化之必修科目。規劃「論理國語（暫稱）」「文
學國語（暫稱）」「國語表現（暫稱）」，以及加深理解傳
統言語文化的「古典探究（暫稱）」選修科目。 

(二)地理歷史科 
規劃「歷史綜合（暫稱）」等為共通必修科目。選修科目則
開設「日本史探究（暫稱）」等課程。 

(三)公民科 
規劃，培養學生捕捉及考察現代社會的各種課題，透過與他
人的合作，共同參與國家及社會運作，營造永續社會時所需
能力的共通必修科目。亦規劃選修科目「倫理（暫稱）」
等。 

(四)理數科 
理數科係活用數學及理科觀點及想法，實施探究型學習，培
養挑戰創新時的基礎能力的共通課程。 

 (五)數學科 
配合新設立的「理數探究（暫稱）」，將計畫性廢除「數學
活用」，新設「數學 C」。 

(六)理科 
廢除「理科課題研究」。 

(七)外國語科 
規劃綜合培養聽力、會話、閱讀及寫作能力的科目群。此
外，亦開設提升外語表達能力的「論理・表現Ⅰ、Ⅱ、Ⅲ
（暫稱）」。 

(八)家庭科 
規劃「家庭基礎（暫稱）」、「家庭綜合（暫稱）」2科提
供學生擇一選修。 

(九)資訊科 
規劃共通必修科目「資訊Ⅰ（暫稱）」。透過資訊課程培養
高中生的電腦使用能力。亦規劃「資訊Ⅱ（暫稱）」供學生
選修。 

(十)綜合學習時間 
 為釐清綜合學習時間的重要性，將名稱更改為「綜合探究時
間（暫稱）」。 

五、 特殊教育 

透過隨班學習、集中同一年級特教生的指導、成立特教學級或
特教學校等多元方式，確保學習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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